湖北省普通高中学校学生选课指导工作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贯彻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课程方案（实验）》（教基[2003]6号）精神，落实《湖北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鄂教基[2009]10号）要求，引导普通高中学校做好学生选课指导工作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选课指导的意义与原则
自主选修课程是普通高中新课程赋予学生的一项基本权利，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建立科学的选课指导制度，能有效避免学生选课的盲目性，帮助学生制定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个性化课程修习计划，提高人生规划能力；同时，选课指导工作有助于提升教师课程建设能力，有助于学校形成办学特色。

选课指导应遵循以下的原则。校选课指导中心。原则：一是以学生为本的原则，尊重学生的意愿；二是因材指导的原则，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、特长、潜能和学业成绩给予个性化的指导；三是科学性原则，遵循课程设置、学生成长、社会需求的规律来指导选课；四是均衡性原则，引导学生每学年在所有学习领域都获得一定学分，防止学生过早偏科。
二、选课指导的组织与实施

1．成立选课指导中心

学校成立选课指导中心，配备专业人员负责日常的选课指导工作，并选聘一定数量的教师参与学生选课指导工作。
选课指导中心的职责：编制《选课指导手册》；了解学生选课的基本需要，分析学生在选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；开展选课专题辅导，解答学生和家长在选课中提出的疑问；组织选课指导教师的相关培训；负责学生选课信息化平台的管理与维护。

2．编制《选课指导手册》

《选课指导手册》是学生选课的指导性文件，内容包括选课的通识性文件和选修课程设置说明。
通识性文件主要内容：设置选修课程的意义；学校课程设置的总体结构；学分的分配与认定方式；学业水平考试与补考要求；高中毕业与高考的相关要求；选课的原则与程序；选课清单与填写方法。

选修课程设置说明主要内容：课程名称与代码；课程性质与学分要求；课程内容简介；选课应具备的条件；任课教师简介；课程设置的时间跨度。

《选课指导手册》应在高一新生入学时发给每一位新生，并保持每届学生三年中的相对稳定。

3．明确选课指导流程

（1）学习培训。每学年高一新生入学时，为每位学生提供《选课指导手册》，并组织学生和家长认真学习，使之了解学校课程计划和课程设置情况，明确选课的要求和方法。
（2）初选课程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按照新课程的要求和个人兴趣、爱好及发展潜力初步选择课程，规划出符合个人实际的三年课程修习计划。
（3）调整确认。学校对学生初选课程情况进行汇总后，根据学校师资和设施设备条件，对学生的课程修习计划予以确认。如因不能满足开课条件需要调整的，由学生根据指导教师的新建议修改修习计划后，学校再予以确认。学生个人的课程修习计划最终确定后，要由学生和家长或监护人签名，交学校存档。
（4）编排课表。根据学生选课情况，编排学校总课表，组织行政班和教学班，配备教师和教学设施，安排教室，并向学生公布。
（5）制定个人课表。学生根据学校公布的总课表制定个人的课程表，以便按照学校确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学习，实施课程修习计划。
（6）修改计划。学生课程修习计划一旦确认一学年内不得更改。在新的学年开学前因学生本人要求修改修习计划的，经学生本人申请和家长（或监护人）签字同意，学校应按照选课指导制度要求给予学生指导，按照选课流程完成修订并实施新的修习计划。
4．有效开展选课指导

（1）关注学生个性特点。一是学生的性格、兴趣爱好、特长与潜能、发展意向等个性特征；二是学生的学业成绩、知识结构、成长记录等教育背景；三是学生家长对子女的未来发展、职业专长等期望。

（2）优化选课指导方式。向学生及时传递最新的、有价值的与选课相关的信息；根据选课进展需要，组织年级或班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选课辅导；组织高年级引领、同年级交流、班级内互助等多种形式的学生选课经验分享活动；适时组织学生进行选课反思。

（3）创新选课指导制度。针对不同年级、不同阶段的选修课程设置状况，进行分类指导，不断提高选课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；采取开放性选择、限定性选择、推荐性选择、指定性选择等多种方式，妥善处理好学生选课中需要与可能的关系，逐步加大开放性选择的比例；积极探索和应用计算机网络平台推进学校的选课工作，简化和优化选课过程。

三、选课制度下的教学管理

1．构建行之有效的选课指导模式

不同类型学校的选课指导模式可有所不同，选课指导模式主要有导师制和包班式两种基本形式：

导师制选课指导模式。学校为若干名学生设定一名选课指导教师，保持三年不变，对学生的选课过程给予个性化、追踪式、动态性的有效指导。选课指导教师的配置可采取本年级教师指导本年级学生的方式。

包班式选课指导模式。以行政班为单位，由班主任牵头，任课教师、学生代表、家长代表共同组成选课指导小组，指导本班全体学生高中三年的全程选课。指导小组成员变动的，由班主任做好选课指导过程中的衔接、协调工作。

2．加强选课制度下的班级管理

（1）选课制度下的班级构成

选课制度下的班级分为行政班和教学班两种形式。根据不同年级选课进展情况，班级组成形式有所不同。一般说来，基于选课的高中教学进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高中第一、二学期是主要开设必修课程阶段，该阶段的行政班即教学班，学校成熟的班级管理方式与经验，均可迁移到这一阶段的班级管理中。
第二阶段：高中第三、四、五学期是主要开设选修课程阶段，该阶段以教学意义的教学班为主，辅以管理意义的行政班。行政班是学生管理的基本单位，教学班是学生学习与教学实施的班级构成，是建立在选课基础上重新组合的、动态的、多样化的教学集体，是学生在这一阶段学业提高与个性化发展的基本场所。

第三阶段：高中第六学期是主要安排总复习阶段，该阶段以行政班为基本教学单位开展总复习，其中的少量时间以教学班为单位进行与高考相关的选修模块的复习。

（2）行政班的职责与管理措施

行政班的主要职责：一是建立学生成长档案；二是组织学生选课、制定个人课表；三是开展对学生的生活指导、心理辅导和安全教育；四是组织学生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；五是与学科教师沟通，记录学生模块修习及学分获得情况；六是与学生家长沟通，反馈学生在校学习情况。

行政班由班主任负责、班委会配合进行管理。行政班一般在新生入校之初，在考虑每班男女生比例大体平衡的前提下随机编班。行政班的学生一般情况下高中三年大体保持不变。

（3）教学班的职责与管理措施

教学班的主要职责：一是组织选修模块的教学活动；二是为学生学习本模块提供个性化的指导；三是评价本模块修习状况并记录学分；四是加强与行政班班主任的联系，及时对学生学习给予帮助和引导；五是承担教学班教学实施中的管理责任。

教学班管理的重点主要在学习管理上。教学班应设立“课程管理小组”，协助任课教师进行教学管理。学校要建立教学班管理制度，细化任课教师职责，确保教学班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。
